
114 學年度屏東縣健體與特教領域輔導團跨域增能實施計畫 

融合式體育課公開觀議課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體育署114年2月24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1140005401號函辦理 

(二)屏東縣政府屏府教體字第1149000848號函辦理。 

(三)114學年度屏東縣健體與特教領域輔導團跨域增能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標： 

(一)整合體育與特教老師共同觀議課，達到互動、共好的目標。 

(二)經由同儕對話分享適應體育專業知能及示範教學。 

(三)聘請專家學者給教學者的教學回饋，精進適應體育教學效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: 

(一)指導單位:教育部體育署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

立屏東大學 
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

(三)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輔導團、屏東縣特殊教育輔導

團 

四、研習期程： 115 年 4 月 02 日(星期四)(萬新國中-國中場次)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5 月 28 日(星期四)(仁愛國小-國小場次) 

五、參與對象: 

國中一場次、國小一場次，每場約 20 名教師參加 

六、實施內容:辦理 2場次(國中 1場次，國小 1場次) 

時  間 

（歷時

h/min） 

活動內容 
主持人／主講

人 
備註 

08:30~09:20 報到 輔導團團隊  

09:20~10:10 
適應體育教學 

說課 

專家諮詢:1 人 

內聘公開授課

教師:1 人、助

教 1人 

 

10:10~10:20 中場轉場及休息 

10:20~11:10 適應體育教學公開授課 

11:10~11:20 休息 

11:20~12:10 適應體育回饋討論議課 



時  間 

（歷時

h/min） 

活動內容 
主持人／主講

人 
備註 

12:10~12:20 綜合座談 

12:20~13:00 午餐 輔導團隊  

七、本計畫由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核定，且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八、經費來源及概算: 

（一）經費來源：「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14學年度各縣市健體與特教領域輔

導團跨域增能實施計畫」 

（二）經費概算表：略。 


